
外观专利怎样办理

产品名称 外观专利怎样办理

公司名称 广东省国瑞企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大和路金鼎盛科创园A座
4楼

联系电话 15302636265 15302636265

产品详情

根据《专利法》第59条的规定，外观设计简要说明对于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具有解释作用。那么，
设计要点作为简要说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申请过程中怎样撰写对权利人更为有利？对此，本文将从不
同的角度加以分析，并提出建议。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给出的定义，设计要点是指“（专利设计）与现有设计相区别的产品的形状、图
案及其结合，或者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或者部位”。概括而言，设计要点是指专利设计与现有设
计之间的区别，即专利设计的创新内容。按照《专利法》第23条的规定，一项外观设计能否获得专利授
权，需要考察该外观设计相对于现有设计是否做出了创新以及创新的程度。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体现
专利设计创新内容的设计要点对于评判一项专利是否符合授权条件显然具有影响。设计要点如果过于细
微，显然不利于获得专利授权。

然而，《专利审查指南》又规定：“外观设计简要说明中设计要点所指设计并不必然对外观设计整体视
觉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不必然导致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具有明显区别”。

规定原因

这么规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简要说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仅反映了申请人的主观认识，未必符合客
观实际；二、具备创新内容只是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最低要求，若想获得授权，该创新内容还需要达
到一定的高度才行。在无效程序中，无效请求人通常会提交与专利设计较为接近的现有设计，因此简要
说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对于专利无效审查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

侵权诉讼

2009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
规定：“被诉侵权设计不包含授权外观设计的设计要点的，应当认为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
体视觉效果上不会造成相关公众混淆。前款所称设计要点，是指授权外观设计相对于现有设计能够对相
关公众产生显著视觉影响的设计特征。人民法院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认定设计要点”。



这里面包含了三层含义：一、设计要点不是泛指专利设计与现有设计之间的所有区别，而是特指具有一
定创新高度的区别；二、简要说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可以作为侵权审判依据；三、被诉侵权设计包含了
设计要点未必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但不包含设计要点则必然不落入专利保护范围。

但是，上述规定未纳入最终的公布稿。最终的公布稿中仅提到“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
征相对于授权外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公布稿与征求意
见稿相比，适度弱化了设计要点在侵权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且未将简要说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列为参
考依据。

通过将征求意见稿与最终稿结合起来学习，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设计要点在侵权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不管怎样，设计要点撰写得过于宽泛或笼统显然不利于侵权认定。

设计要点认定

由于简要说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有可能不符合客观实际，所以目前在专利申请过程中通常允许对简要说
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进行修改。在无效程序及侵权诉讼中，虽然一般不允许修改包括简要说明在内的申
请文件，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简要说明中记载的设计要点与实际不符，复审委和法院将会根据所掌握的
证据来重新认定专利设计对现有设计所做出的贡献。但需注意，复审委和法院通常不进行主动检索。尤
其在侵权诉讼中，在当事人未提交现有设计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完全有可能参考简要说明来认定设
计要点。

申请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申请人应当重视设计要点对无效程序及侵权诉讼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侵权诉讼的影响。
但是，考虑到设计要点的客观属性，不建议申请人对简要说明中的设计要点进行脱离实际的“撰写”。
笔者注意到，现实中有些权利人利用现有的法律体系及程序，在申请阶段故意将设计要点描写得较为宽
泛和笼统，而在侵权诉讼中通过解释或提交现有设计相关证据来对设计要点进行限缩，从而在无效程序
和侵权诉讼中两头获利。然而，立法及司法机关已经着手研究并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情况，因此相信这
种情况今后出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

另外，建议申请人在申请前充分了解现有设计的状况，收集并保留相关证据，以备在日后可能发生的无
效程序和侵权诉讼中提交。

专利申请是个技术活，建议联系专业代理机构——国瑞知识产权，全面为您的专利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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